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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6年12月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诺德的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修改公司章程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374号），现对问询函有关

问题进行回复如下： 

一、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本次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等制度的原

因、背景以及内部审议决策程序。 

回复： 

公司设立于1989年，原《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等制度经过了20余年的

运行，期间也多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对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在公司进行

梳理及自查工作时，仍然发现在原《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中有许多条款已

不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因此结合2016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新修订的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对公司的《公司章程》及相

关议事规则等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修改。删除了部分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

条款，对部分与其他制度重复规定的冗余条款进行了删除，同时根据经营需要对

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经过的内部审议决策程序如下：经公司董事长提出议案，并交由董

事会办公室协同公司行政部门及法务部门共同拟定，经公司总裁办公会讨论通过

后提交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章程》拟提交公司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程序审议，《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拟提交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普通程序审议。 

二、公司拟修订的《公司章程》第七十六条规定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选

任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第七十七条规定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罢免由

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本次修订改变了原《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和监事

会成员的选任及罢免均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规定。 



 

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修改是否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是否存在限制投资

者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形，是否存在造成股东行使选任和罢免权利不对等的

情形，是否不利于股东督促公司董事、监事勤勉尽责。 

回复：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公司股东大会有权选举和

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

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公司法》的立法精神，《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大会普通决议须经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过半数的比例要求应当为法定的最低要求。

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董事选举和罢免事项通过审议所需的表决权比例亦未作出

限制性或禁止性的规定。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限制性及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公

司有权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的内容。因此，《公司章程》规定董

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罢免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作出上述修改的目的在于:保证公司董事会的稳定性

及独立性，避免因董事及管理层的变动影响公司组织机构稳定及正常运营，有利

于公司持续经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稳定，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基本利益，符合公

司治理的长期目标。因此本次《公司章程》的修改不存在限制投资者依法行使股

东权利或造成股东行使选任和罢免权利不对等的情形。 

另外，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享有对公司的

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的权利，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

会上就股东的质询和建议作出解释和说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

此，公司股东可通过《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相关权利公司董事、监

事的任职进行监督，不存在不利于股东督促公司董事、监事勤勉尽责的情形。 

综上，公司认为，本次《公司章程》的修改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不存在

限制投资者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形，不存在造成股东行使选任和罢免权利不对



 

等的情形，不存在不利于股东督促公司董事、监事勤勉尽责。 

三、公司拟修订的《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六条规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不含投票代理权）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董事候

选人。本次修订改变了原《董事会议事规则》关于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三（不含投票代理权）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董事候选人的

规定。 

请公司补充披露该条款的修改是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的规定，是否不当提高了股东行使提案权的法定资格标准，是否构成对股东提

名权的限制，并结合你公司目前的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情况，说明上述修改是

否不利于其他股东督促公司董事勤勉尽责。 

回复：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公司应当在章程中规定董事、

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以及累积投票制的相关事宜。《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对公司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亦未作出限制性或禁止性的规定。在不违

反法律法规的限制性及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公司有权在《公司章程》及相关制

度文件中对董事提名的具体方式进行自主规定。因此，《董事会议事规则》该条

款的修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规定。 

公司拟对《董事会议事规则》作出上述修改的目的在于：确保公司董事会的

稳定性，有利于公司持续经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稳定，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基本

利益，符合公司治理的长期目标。 

另外，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规定董事的提名方式和程序之一为

持有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可以

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董事候选人。因此，本次《董事会议事规则》的修改保证了其

与《公司章程》规定一致，不存在不当提高了股东行使提案权法定资格标准的情

形，不存在对股东提名权限制的情形。 

截至2016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如下表所示：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深圳市邦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8,000,200 5.04%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39,000,000 3.39%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 16,393,332 1.43%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汇理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0,914,395 0.9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汇理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807,500 0.94% 

厦门国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润八号资产管理计划 10,500,003 0.9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汇理行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617,460 0.84%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190,086 0.80%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渝信创新优势拾叁号集合资金信托 9,067,613 0.7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睿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145,400 0.71% 

合计 181,635,989 15.79% 

截至2016年11月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如下表所示： 

股东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深圳市邦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8,000,200 5.04%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 16393332 1.43%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11265891 0.9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100023 0.96% 

厦门国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润八号资产管理计划 10500003 0.91%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渝信创新优势拾叁号集合资金信托 9067613 0.7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948086 0.6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睿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92800 0.66%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民森 H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458583 0.65%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7422250 0.65% 

合计 146,748,781 12.76% 

 

其中单独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为深圳市邦民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且上述股东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公司股权相对分布较为

分散的状态保持已有较长时间，系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因此，无论适用5%标

准或3%标准，对公司绝大多数股东而言，均须联合其他股东方得作出董事提名。 

另外，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享有对公司的

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的权利，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

会上就股东的质询和建议作出解释和说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

此，公司股东可通过《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相关权利公司董事、监



 

事的任职进行监督，不存在不利于股东督促公司董事、监事勤勉尽责的情形。 

综上，公司认为，本次《董事会议事规则》的修改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的规定，不存在不当提高股东行使提案权法定资格标准的情形，

不存在对股东提名权限制的情形，不存在不利于其他股东督促公司董事勤勉尽责

的情形。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9日 


